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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国家密码管理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 

 

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，规范国家密码管理局规章制定工

作，提高规章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密码法》和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我们起草了《国家密码管理局规章制定程序

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）。现就有关事

项说明如下。 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 

部门规章是国家密码管理局面向社会履行密码行政管

理职能的公开法律依据。《密码法》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：“国

家密码管理部门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制定密码管理

规章。”随着《密码法》的颁布实施，特别是新修订的《商用

密码管理条例》即将出台，亟需依照《密码法》等法律、行

政法规，针对密码生产、销售、服务、进出口、检测认证等

环节，制定公布一系列密码管理规章，及时补充、细化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增强密码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。制定

出台《国家密码管理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

定》），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密码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理

顺规章制定工作流程，明晰工作职责，确保立法项目高质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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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推进十分必要。 

二、起草思路与过程 

征求意见稿的起草按照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要求，研

究借鉴国务院有关部门规章制定程序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注重合法性、兼容性和可操作性，力求做到内容完备、程序

周密。主要体现了以下三方面思路：一是坚持党管密码。制

定规章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密码工作的领导，规章制定过

程中的重大事项应当及时向中央密码工作领导小组请示报

告。二是坚持依法立法。全面落实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》各

项制度要求，建立健全规章制定过程中的制度性、程序性规

定，并结合密码管理工作实际，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。

三是坚持问题导向。总结立法工作的经验做法，把握立法工

作规律，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，巩固有益做法，解决突

出问题，切实提高规章质量。 

2021 年初，我们着手启动《规定》制定工作，在密码法

律制度体系总体框架下，进行资料搜集、调研起草工作，经

充分研究论证，于 2021 年 10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，征求国务

院有关部门、地方密码管理部门意见，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

见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总体要求。一是坚持党管密码原则，明确制定规

章涉及重大事项的，应当事先报中央密码工作领导小组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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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。重要规章公布前，应当报中央密码工作领导小组批准（第

三条）。二是明确规章制定的原则和权限，突出对行政相对

人权利的保护和对密码管理部门权力的限制（第四条）。三

是明确规章制定规范，对规章名称、章节结构、用语表述、

条文内容等提出具体要求（第五条、第六条）。 

（二）立项。一是明确立项主体，主要包括国家密码管

理局内设机构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密码管理部门，此外还

可以向社会公开征集规章制定项目建议（第七条）。二是明

确立项流程，由国家密码管理局政策法规机构对规章立项申

请和制定项目建议进行评估论证，拟订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

划，并向社会公布（第八条）。 

（三）起草。一是明确起草主体，规章原则上由国家密

码管理局业务主管机构或者政策法规机构负责起草，专业性

较强的规章可以委托专家学者、教学科研单位等第三方机构

起草（第九条）。二是明确起草流程，起草单位应当广泛听

取有关部门、方面意见，并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作为规章

起草的必经环节，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，应当按照规定进行

论证咨询或者听证（第十条）。 

（四）审查。一是明确起草单位形成规章送审稿后应当

向政策法规机构报送的有关材料（第十一条）。二是明确政

策法规机构审查的主要内容（第十二条）。三是规定审查中

缓办或者退回的具体情形（第十三条）。四是规定政策法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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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征求意见、论证咨询以及对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的

协调、评估等内容（第十四条至第十六条）。 

（五）审议和公布。一是明确规章草案经局务会议审议

通过后，由局长签署国家密码管理局令予以公布，规定了部

门联合规章的公布方式（第十七条）。二是要求规章公布后

及时在国务院公报及相关网站上刊载（第十八条）。三是规

定规章的施行日期（第十九条）。 

（六）其他事项。一是明确规章的解释和备案程序（第

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）。二是规定规章的修改、废止、清理

以及立法后评估等事项（第二十二条）。三是明确法律、行

政法规草案的起草参照本规定执行（第二十三条）。四是明

确本规定的施行日期（第二十四条）。 


